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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促進會 

108 年度第 2 次會議紀錄 

壹、 時間：108 年 10 月 17 日(星期四)下午 2 時 

貳、 地點：新竹市衛生社福大樓 7 樓第二會議室 

參、 主席：社會處處長李季縈（代理）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黃佳惠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略 

陸、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： 

案號 決議之應辦事項 辦理情形 
辦理 

單位 

列管

意見

1080501 

新竹市文化局圖書館

自修室空間設置地點

尚在評估中，確定位

置後請文化局於官網

公告相關資訊。 

本市已獲教育部補助4億

元，本府將逐年編列預算

4.5 億元，總計 8.5 億

元，於原址興建總圖書館

大樓，委託設計規劃案目

前刻正辦理評選中。 

總圖書館興建預定於 109

年 6 月開工，施工期間圖

書館及自修室替代空

間，目前規劃如下: 

一、龍山市場大樓部分空

間規劃為圖書館、自

修室。 

二、新竹公園內原動物園

遊客中心 B1 規劃兒

童圖書館。 

三、關東市場 3樓空間闢

建為客家主題圖書

館。 

四、待地點確認後另行於

官網公告。 

文化局 
持續

列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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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0502 

請教育處協助整理各

校(含國、私立及市立

高中、大學)租借辦

法，於一個月內彙整

並於適當網站公布，

並將租借辦法納入下

次會議書面資料。 

一、因尊重學校自治，各

校自訂租借辦法，已

於5月28日將各校租

借辦法新增至本府教

育網官網，路徑為查

詢下載/校園場地租

借/新竹市校園場地

租借各校相關資訊一

覽表。 

二、因各校租借辦法數量

眾多，爰提供資料查

看路徑及網頁截圖

(如附表)供參，不另

印製為書面資料。 

教育處 
解除

列管

主席裁示：有關教育處彙整租借辦法，未納入不開放對外租借之學校，為 

          使本市兒少使用更加便利，請教育處於教育網中納入各校之連

結。 

 

柒、 行方不明兒少處理情形報告 

一、各局處目前行方不明之兒少處理流程 

局處 流程 

民政處 
未成年兒少戶籍逕遷至戶政事務所→每月提報內政部戶政司

→社家署派案各縣市→各縣市社會處（局）。 

社會處 

接獲系統通報（6歲以下兒童主動關懷）→依據通報資料先進

行查訪（電訪及家訪至少 2次以上）→如為初訪行方不明會透

過各系統查詢(疾管、健保、托育等相關單位)→接獲新資訊再

次進行查訪→仍行方不明，通報警政。 

教育處 

教育處提供名冊給學校(不含高中以上)→學校端確認學生是

否就學→確認行方不明兒童(新生未入學或中輟生) →未入學

通報教育部學生資源網、中輟生通報教育部中輟系統(以上兩

系統同時與警政單位勾稽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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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局 社會處提供名單→確認預防接種資料→回報施打疫苗情形。 

警察局 接獲各局處通報→全國協尋系統。 

二、至 107 年 9 月底警政提供未尋獲名單：無 

沈俊賢委員提問：有關衛生局之處理流程，來源為依社會處提供名單， 

           是否有衛生局主動進行兒少行蹤之查核機制？ 

衛生局回應：公衛護士針對未接種疫苗之兒童進行電訪及家訪，如兒童  

            行方不明，則向社會處進行通報。 

主席裁示：請各單位再行檢視處理流程，並請衛生局將衛生所針對未接種 

          疫苗且行方不明兒童之處理流程列入。  

 

捌、 業務單位工作報告：(略)  

 

玖、 產業發展處專題報告：洽悉。 

 

壹拾、提案討論： 

提案一：有關本市公車搭乘狀況改善建議 1案，提請討論。(提案單位：少 

年代表) 

說  明：如簡報(附件 1) 

主席裁示：1.請交通處提醒客運業者加強司機服務態度、督導客運業者更

新及修繕車輛設備，並將所有投訴案件納入公車服務評鑑指

標。 

          2.有關尖峰時刻誤點問題，請交通處督導業者準時發車，惟沿 

            路交通、路況及上下車情形不同、iBus 可能因天氣或其他因 

            素影響衛星定位收訊，請兒少代表若有發現相關問題，主動 

            去電告知交通處以進行查核及改善。 

 

提案二：有關青少年館環境設備改善及使用空間建議 1案，提請討論。(提 

案單位：少年代表) 

說  明：如簡報(附件 2) 

主席裁示：本市青少年館正進行委外營運移轉案，請文化局告知未來經營

團隊有關燈具設備需改善情形，並請落實每年二次環境消毒工

作，安排清潔館舍周邊排水溝與天溝等落葉，以減少蚊蟲滋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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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環境。 

 

壹拾壹、 臨時動議： 

提案一：今年 5 月 8 日家庭教育法修法，條文第六條中規定，各級主管機

關應遴聘學者專家、機關、團體代表組成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，

並得邀請兒童、少年或其他相關人員列席，請問市府對於此次修

法的因應方案為何? (提案單位：少年代表) 

主席裁示：列入下次會議提案，並請教育處於下次會議中說明。 

 

壹拾貳、 主席裁示：請依會議裁示及決議事項辦理。 

 

壹拾參、 散會：下午 3 時 10 分 


